
農業部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7月1日
農漁字第1141533434號

 

主　　旨：預告修正「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農業部。

二、修正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

三、「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moa.gov.tw）「公告」專區，及本

部漁業署漁業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s://www.fa.gov.tw）「漁業法令」

之「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專區。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漁業署。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6樓。

（三）聯絡人：許技士。

（四）電話：（02）2383-5912。

（五）傳真：（02）2332-7395。

（六）電子郵件：huangwei0510@ms1.fa.gov.tw。

部　　長　陳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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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總

說明 

「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於九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訂

定，歷經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考量各類劍旗魚貨品貨名及所屬貨品分類號列已有變更，且進口及

再出口劍旗魚已得於「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臺」填寫申請書，不

須以紙本提出申請，另為因應實務上有申請再出口漁船租船合作期間所

捕撈劍旗魚再出口漁業證明書之需求，爰擬具「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

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劍旗魚貨品與所屬貨品分類號列。(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修正出口國產之劍旗魚申請核發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之規定。(修

正規定第三點) 

三、修正申請進口及再出口劍旗魚流程、申請作業平臺名稱及網址並修

正「ICCAT SWORDFISH STATISTICAL DOCUMENT」中文名稱為

「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修正申請進口劍旗魚應檢附文件。（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增訂魚貨原產地經列為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不合

作之國家者，不予核發進口同意書。(修正規定第七點) 

六、修正申請自他國進口劍旗魚後再出口應檢附文件。(修正規定第八

點) 

七、增訂經營遠洋漁業之自然人、法人或承購劍旗魚再出口之出口商，

再出口漁船租船合作期間所捕撈之劍旗魚時，其申請劍旗魚再出口

漁業證明書應檢附文件。(修正規定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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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劍旗魚進出口及再出口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注意事項依漁業法第

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

規定訂定之。 

一、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

第九款訂定本注意事項

。 

配合漁業法一百零二年八月

二十一日修正時增訂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爰修

正援引之項次，並依法制體

例，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申請進

出口及再出口劍旗魚貨

品如下： 

(一)劍旗魚，生鮮或冷

藏 (CCC號列：030

2.47.00.00-0）。 

(二)生鮮或冷藏劍旗魚

片（CCC號列：03

04.45.00.00-0）。 

(三)生鮮或冷藏劍旗魚

肉(不論是否經剁細

)（CCC號列：0304

.54.00.00-8）。 

(四)冷凍劍旗魚（CCC

號列：0303.57.00.0

0-6）。 

(五)冷凍劍旗魚片（CC

C號列：0304.84.00

.00-2）。 

(六)冷凍劍旗魚漿（CC

C號列：0304.91.10

.00-1）。 

(七)冷凍之其他劍旗魚

肉（不論是否經剁

細）（CCC號列：

0304.91.90.00-4）

。 

二、申請進口、出口與再出

口生鮮或冷藏劍旗魚（

C.C.C.號列：○三○二

‧六九‧九九‧五○－

四）、冷凍劍旗魚（C.

C.C.號列：○三○三‧

七九‧九九‧八○－五

）、生鮮或冷藏劍旗魚

魚片及魚肉（C.C.C.號

列：○三○四‧一○‧

九○‧六○－九）及冷

凍劍旗魚魚片（C.C.C.

號列：○三○四‧二○

‧九○‧四○－二），

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依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貨品分

類及輸出入規定，修正及增

訂各類劍旗魚貨品貨名及所

屬貨品分類號列（下稱CCC

號列），並將各類劍旗魚貨

品分列為七款規定，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原產國為我國之劍旗魚

申請出口時，應依遠洋

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

法規定申請核發劍旗魚

漁獲統計文件（ICCAT

 SWORDFISH STATIS

TICAL DOCUMENT

），始得輸出。 

六、原產國為我國之劍旗魚

申請出口時，應依本會

相關規定申請核發劍旗

魚漁業證明書（ICCAT

 SWORDFISH STATIS

TICAL DOCUMENT

），始得輸出。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原產國為我國之劍

旗魚申請出口，係依遠

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

辦法辦理，爰修正「相

關規定」為「遠洋漁業

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

，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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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ICCAT SWORDFIS

H STATISTICAL DOC

UMENT中文應為劍旗

魚漁獲統計文件，爰酌

作文字修正。 

四、進口及再出口劍旗魚貨

品，應於「農業部簽審

通關共同作業平臺」（

以下簡稱作業平臺，網

址：https://permit.moa.

gov.tw/），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進口同意

書或劍旗魚再出口漁業

證明書(ICCAT SWOR

DFISH RE-EXPORT C

ERTIFICATE)，並依申

請類別，上傳第五點、

第八點或第九點所定文

件，及將劍旗魚漁獲統

計文件（ICCAT SWO

RDFISH STATISTICA

L DOCUMENT）或最

後出口國開具之劍旗魚

再出口漁業證明書（IC

CAT SWORDFISH RE

-EXPORT CERTIFICA

TE）正本文件送達中

央主管機關，經核准後

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進口劍旗

魚貨品，應依下列規定

期限提出申請： 

(一)屬第二點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貨品者

，應於貨品到港前

三個工作日前提出

申請。 

(二)屬第二點第四款至

第七款規定貨品者

，應於貨品到港前

五個工作日前提出

申請。 

八、依第三點及第七點申請

貨品進口同意書或再出

口漁業證明書者，請逕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網址：http://permit

.coa.gov.tw/）申請辦理

，其檢附之劍旗魚漁業

證明書（ICCAT SWO

RDFISH STATISTICA

L DOCUMENT）或劍

旗魚再出口漁業證明書

（ ICCAT SWORDFIS

H RE-EXPORT CERTI

FICATE）正本文件，

除於該平台中上傳檔案

外，並請同時以郵寄方

式送達。 

一、點次變更。 

二、因現行申請進口同意書

及再出口漁業證明書為

線上申請，爰現行規定

第八點修正移列於第一

項規定；另出口原產國

為我國之劍旗魚者，應

依修正規定第三點規定

以紙本送件申請，併予

敘明。 

三、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

改制為農業部，爰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簽

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名稱及網址，並酌修文

字。 

四、因於作業平臺上傳指定

文件申請進口後需時審

核，且審核生鮮或冷藏

及冷凍劍旗魚貨品所需

時間不同，爰增訂第二

項申請期限規定。 

 

 

五、申請進口劍旗魚，進口

商應於作業平臺上傳

下列文件： 

三、申請進口劍旗魚，進口

商應向本會漁業署申

請核發進口同意書，

一、 點次變更。 

二、 申請進口同意書為線上

申請，爰明定應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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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口商公司登記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二)進口商與國外出口

商間之報價單，該

報價單並應加蓋進

口商公司印章及負

責人印章。 

(三)出口國為原產國者

，並應上傳出口國

開具之劍旗魚漁獲

統計文件（ICCAT

 SWORDFISH ST

ATISTICAL DOC

UMENT）。 

(四)出口國為非原產國

者，並應上傳下列

文件： 

1. 最後出口國驗

證之劍旗魚漁

獲統計文件（ I

CCAT SWORD

FISH STATISTI

CAL DOCUME

NT）。 

2. 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劍旗魚再

出口漁業證明

書（ICCAT SW

ORDFISH RE-

EXPORT CERT

IFICATE）。 

3. 經二個以上國

家進口後再出

口我國者，並

應上傳最後出

口國驗證前各

出口國之劍旗

魚再出口漁業

證明書（ICCAT

 SWORDFISH 

RE-EXPORT C

ERTIFICATE）

。 

始得輸入。 

(一)出口國為原產國時

，應檢附下列表件

： 

1. 劍旗魚貨品進

口同意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

一）。 

2. 進口商公司登

記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

乙份。 

3. 出口國開具之

劍旗魚漁業證

明書（ICCAT 

SWORDFISH 

S TAT IS T IC A

L DOCUMENT

）正本。 

4. 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人印章）乙份

。 

(二)出口國為非原產國

時，應檢附下列表

件： 

1. 劍旗魚貨品進

口同意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

一）。 

2. 進口商公司登

記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

乙份。 

3. 最後出口國驗

證之劍旗魚漁

業證明書（ICC

AT SWORDFIS

H STATISTICA

L DOCUMENT

）影本。 

4. 國外報價單影

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

上傳至作業平臺。 

三、 因申請劍旗魚進口同意

書係於作業平臺填列相

關資料，線上提出申請

，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一

款第一目。 

四、 現行第一款及第二款區

分出口國為原產國及非

原產國應檢附文件，考

量大部分應檢附文件相

同，爰合併修正並說明

如下： 

(一)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二目

及第四目與第二款第

二目及第四目合併修

正，並分別移列為第

一款及第二款；另修

正第二款文字，以資

明確。 

(二)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三目

移列為第三款；另修

正ICCAT SWORDFIS

H STATISTICAL DOC

UMENT之中文名稱，

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三

點說明三。 

(三)現行規定第二款第三目

、第五目及第六目移

列為第四款第一目至

第三目，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因應檢附文件係掃描後

上傳至作業平臺，爰

刪除現行第一款第二

目至第四目、第二款

第二目至第六目「正

本」、「影本」及「

乙份」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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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印章）乙份

。 

5. 最後出口國開

具之劍旗魚再

出口漁業證明

書（ICCAT SW

ORDFISH RE-

EXPORT CERT

IFICATE）正本

。 

6. 最後出口國驗

證前各出口國

之劍旗魚再出

口漁業證明書

（ICCAT SWO

RDFISH RE-E

XPORT CERTI

FICATE）影本

（如有適用）

。 

六、進口同意書之有效期

間，自核發之日起算

三個月；逾期失效。

但因國內外法令變更

，致原核准進口之劍

旗魚不許進口時，已

核發之進口同意書失

效。 

四、進口同意書，自核發日

起三個月內有效，逾期

作廢。但因國內外法令

變更不許進口時，已核

發之同意書失效。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予核發進口同意書： 

(一)進口魚貨為漁船捕

獲，該漁船非為原

產國在各洋區合法

作業漁船。 

(二)魚貨原產地為國際

漁業組織實施禁止

自其進口或被他國

、國際漁業組織或

其他經濟整合組織

列為打擊非法、未

報告及不受規範漁

撈作業不合作之國

家。 

(三)魚貨為於大西洋捕

獲體型小於十五公

五、有下列情事者，不予核

發進口同意書： 

1.進口魚貨為漁船捕獲

，其漁船非為原產國

在各洋區合法作業漁

船者。 

2.魚貨原產地為國際漁

業組織實施禁止自其

進口之國家。 

3.於大西洋捕獲體型小

於十五公斤之劍旗魚

。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各款款次，以符法

制體例。 

三、為配合遠洋漁業條例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禁

止非法、未報告或不受

規範漁撈作業之漁獲物

或漁產品進口，爰修正

第二款。 

四、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 

五、增列第四款，明定未依

本注意事項檢附相關文

件者，不予核發進口同

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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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之劍旗魚。 

(四)文件不備經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完

成補正。 

八、由他國進口劍旗魚後再

出口時，除第九點另有

規定外，出口商應於作

業平臺上傳下列文件： 

(一)出口商之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二)出口商與國外進口

商間之報價單，該

報價單並應加蓋出

口商印章及負責人

印章。 

(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之該批劍旗魚貨品

進口同意書及進口

報單。 

(四)他國為原產國時，

並應上傳出口國開

具之劍旗魚漁獲統

計文件（ICCAT 

SWORDFISH ST

ATISTICAL DOC

UMENT）。 

(五)他國為非原產國時

，並應上傳下列文

件： 

1.經最後出口國驗

證之劍旗魚漁獲

統計文件（ICC

AT SWORDFIS

H STATISTICA

L DOCUMENT

）。 

2.最後出口國開具

之劍旗魚再出口

漁業證明書（IC

CAT SWORDFI

SH RE-EXPOR

T CERTIFICAT

E）。 

3.經二個以上國家

七、由他國進口劍旗魚後再

出口時，出口商應向本

會漁業署申請核發劍旗

魚再出口漁業證明書（

ICCAT SWORDFISH 

RE-EXPORT CERTIFI

CATE），始得輸出。 

(一)他國為原產國時，

應檢附下列表件

： 

1.劍旗魚貨品再出

口漁業證明申請

書及劍旗魚再出

口漁業證明書（

ICCAT SWORD

FISH RE-EXPO

RT CERTIFICA

TE）（格式如附

件二）。 

2.出口商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乙份。 

3.出口國開具之劍

旗魚漁業證明

書（ ICCAT S

WORDFISH ST

ATISTICAL D

OCUMENT）影

本。 

4.外報價單影本（

請加蓋公司印

章及負責人印

章）乙份。 

5.本會漁業署核發

之進口同意書

影本及進口報

價單副本各乙

份。 

(二)他國為非原產國時

，應檢附下列表件

： 

一、申請再出口同意書為線

上申請，爰明定除修正

規定第九點另有規定外

，應將文件上傳至作業

平臺。 

二、因申請劍旗魚貨品再出

口漁業證明書係於作業

平臺填列相關資料，線

上提出申請，且劍旗魚

再出口漁業證明書亦已

於作業平臺填列，無須

人工填寫檢附，爰刪除

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一目

及第二款第一目。 

三、現行第一款及第二款區

分由他國進口再出口，

他國為原產國及非原產

國應檢附文件，考量部

分應檢附文件相同，爰

修正說明如下： 

(一) 現行第一款第二目及

第四目規定，與第二

款第二目及第四目規

定合併修正並移列為

第一款及第二款；另

修正第二款文字。 

(二) 現行第一款第五目及

第二款第五目合併修

正移列為第三款；又

本注意事項係依漁業

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授權訂定

，進口同意書之核發

應屬該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權限，實務

上亦係以中央主管機

關名義核發，爰配合

本法用詞，將「本會

漁業署」修正為「中

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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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後再出口者

，並應上傳最後

出口國驗證前各

出口國之劍旗魚

再出口漁業證明

書（ICCAT SW

ORDFISH RE-E

XPORT CERTI

FICATE）。 

1.劍旗魚貨品再出

口漁業證明申請

書（格式如附件

二）。 

2.出口商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乙份。 

3.經最後出口國驗

證之劍旗魚漁業

證明書（ICCAT

 SWORDFISH 

STATISTICAL 

DOCUMENT）

影本。 

4.所有國外報價單

影本（請加蓋公

司印章及負責人

印章）乙份。 

5.本會漁業署核發

之進口同意書影

本及進口報價單

副本各乙份。 

6.最後出口國開具

之劍旗魚再出口

漁業證明書（IC

CAT SWORDFI

SH RE-EXPOR

T CERTIFICAT

E）影本。 

7.最後出口國驗證

前各出口國之劍

旗魚再出口漁業

證明書（ICCAT

 SWORDFISH 

RE-EXPORT C

ERTIFICATE）

影本（如有適用

）。 

(三) 現行第一款第三目移

列至第四款，並修正

文字。 

(四) 現行第二款第三目、

第六目及第七目移列

至第五款第一目至第

三目，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 因文件係掃描後上傳

至作業平臺，爰刪除

現行第一款第二目至

第五目、第二款第二

目至第七目「正本」

、「影本」及「乙份

」等文字。 

 

 

九、再出口漁船租船合作期

間所捕撈之劍旗魚，應

於作業平臺上傳下列文

件： 

(一)申請人為經營遠洋

漁業之自然人，應

上傳國民身分證；

 一、本點新增。 

二、由於近年有經營遠洋漁

業之自然人、法人或承

購劍旗魚再出口之出口

商，申請再出口漁船租

船合作期間所捕撈之劍

旗魚，爰配合新增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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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經營遠洋漁業

之法人或承購劍旗

魚後再出口之出口

商，應上傳公司登

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 

(二)出口國開具之劍旗

魚漁獲統計文件（

ICCAT SWORDFI

SH STATISTICA

L DOCUMENT）

。 

(三)出口商與國外進口

商間之報價單，該

報價單並應加蓋申

請之自然人、法人

或出口商及負責人

印章。 

(四)申請人為承購劍旗

魚後再出口之出口

商者，並應檢附可

追溯至漁船經營者

之相關交易證明資

料。 

人員申請核發劍旗魚再

出口漁業證明書應附表

件，以符合實務。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121期　　20250701　　農業環保篇



附
件
一

 

受
理
機
關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適
用
貨
品
：
劍
旗
魚

 

   

 
第
三
點
附
件
一

  
劍
旗
魚
貨
品
進
口
同
意
申
請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
一
聯
：
受
理
機
關
存
查
聯

  
共

 
 

 
頁

 
第

 
 

 
頁

 
 ①
申
請
人

A
p
p
li

ca
n
t 

④
生
產
國
別

C
o
u
n
tr

y
 o

f 
o
ri

g
in

 
  

②
統
一
編
號

U
n
if

ie
d
 c

o
d
e 

⑤
起
運
口
岸

S
h
ip

p
in

g
 p

o
rt

 
  

 
 

③
地
址
及
電
話

A
d
d
re

ss
 a

n
d
 T

el
. 
N

o
. 

⑥
賣
方
國
家

C
o
u
n
tr

y
 o

f 
se

ll
er

 
  

⑦
項
次

 
It

e
m

 

⑧
貨
名
、
規
格
、
廠
牌
或
廠
名
等

 
D

es
cr

ip
ti

o
n
 
o

f 
C

o
m

m
o

d
it

ie
s 

S
p

ec
. 

an
d

 
B

ra
n
d
 

o
r 

M
ak

er
, 

et
c.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C
.C

.C
. 
C

o
d
e 

⑩
數
量

 
Q
’t
y
 
⑪
單
位

 
U

n
it

 
 

 
 

 
 

 

⑫
備
註

R
em

ar
k
s 

 

應
檢
附
件
詳
見
填
表
說
明

 

 

同
意
書
號
碼

 
C

er
ti

fi
ca

te
 N

o
. 

 

核
准
日
期

 
Is

su
e 

D
at

e 

 

有
效
日
期

 
E

x
p
ir

at
io

n
 D

at
e 

 

Ⓐ
 

申
請
人
蓋
章

 
S

ig
n
at

u
re

 o
f 

A
p
p
li

ca
n
t 

             
 

 

Ⓑ
 

Ⓒ
 

Ⓓ
 

Ⓔ
. 

Ⓕ
 
本
同
意
書
限
一
次
使
用
。

 
收
件
號
碼

 

收
件
日
期

 
 

 

  

一
、
本
附
件
刪
除
。

 

二
、
本
附
件
應
填
寫
項

目
已
建
置
於
農
業

部
簽
審
通
關
共
同

作
業
平
臺

(下
稱
平

臺
)，
申
請
人
於
平

臺
完
成
送
件
後
，
平

臺
可
自
行
產
出
本

附
件
，
免
人
工
填
寫

，
故
刪
除
本
附
件
。

 

本
案
實
到
貨
物
之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

C
C

C
 C

o
d

e）
，
由
海
關
依
權
責
認
定
。

 

貨
品
進
口
同
意
申
請
書

 

A
P
P
L

IC
A

T
IO

N
 F

O
R

 I
M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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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貨
品
進
口
同
意
書

 

IM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第
二
聯
：
申
請
人
報
關
用
聯

 
 

共
 

 
 
頁

 第
 

 
 
頁

 
  ①
申
請
人

A
p
p
li

ca
n
t 

④
生
產
國
別

C
o
u
n
tr

y
 o

f 
o
ri

g
in

 
  

②
統
一
編
號

U
n
if

ie
d
 c

o
d
e 

⑤
起
運
口
岸

S
h
ip

p
in

g
 p

o
rt

 
  

 
 

③
地
址
及
電
話

A
d
d
re

ss
 a

n
d
 T

el
. 
N

o
. 

⑥
賣
方
國
家

C
o
u
n
tr

y
 o

f 
se

ll
er

 
  

⑦
項
次

 
It

e
m

 

⑧
貨
名
、
規
格
、
廠
牌
或
廠
名
等

 
D

es
cr

ip
ti

o
n
 o

f 
C

o
m

m
o

d
it

ie
s 

S
p

ec
. 

an
d

 B
ra

n
d

 

o
r 

M
ak

er
, 

et
c.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C
.C

.C
. 
C

o
d
e 

⑩
數
量

 
Q
’t
y
 
⑪
單
位

 
U

n
it

 
 

 
 

 
 

 

⑫
備
註

R
em

ar
k
s 

  

 

同
意
書
號
碼

 
C

er
ti

fi
ca

te
 N

o
. 

核
准
日
期

 
Is

su
e 

D
at

e 

有
效
日
期

 
E

x
p
ir

at
io

n
 D

at
e 

Ⓐ
 

核
准
機
關
簽
章

A
p
p
ro

v
in

g
 A

g
en

cy
 S

ig
n
at

u
re

 
             
 
 
 
 
 

Ⓑ
 

Ⓒ
 

Ⓓ
 

Ⓔ
. 

Ⓕ
 
本
同
意
書
限
一
次
使
用
。

 
收
件
號
碼

 

收
件
日
期

 
 

 

 

受
理
機
關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適
用
貨
品
：
劍
旗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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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同
意
書
續
頁

 

  
 

共
 
 
 

 
頁

 
第

 
 
 

 
頁

 

 ⑦
項
次

 

It
e
m

 

⑧
貨
名
、
規
格
、
廠
牌
或
廠
名
等

 

D
es

cr
ip

ti
o

n
 o

f 
C

o
m

m
o

d
it

ie
s 

S
p

ec
. 

an
d

 B
ra

n
d

 o
r 

M
ak

er
, 

et
c.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C

.C
.C

. 
C

o
d

e 

⑩
數
量

 

 
 
Q
’t
y

 

⑪
單
位

 

 
 

 
U

n
it

 

 
 

 
 

 

同
意
書
號
碼

 

C
er

ti
fi

ca
te

 N
o

. 

收
件
號
碼

 
 

收
件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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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進
口
同
意
書
欄
位
填
寫
說
明

 

申
請
人
填
寫
部
分
為
欄
位
①
至
⑪

 

欄
位

 
欄
位
名
稱

 
填

 
 

 
 
寫

 
 

 
 
說

 
 

 
 
明

 

①
 
申
請
人

 
填
寫
申
請
人
之
中
英
文
名
稱
，
並
請
加
蓋
公
司
及
負
責
人
印
章
。

 

②
 
統
一
編
號

 
申
請
人
之
統
一
編
號
。

 

 

③
 
地
址
及
電
話

 
申
請
人
之
地
址
及
電
話
。

 

④
 
生
產
國
別

 

1
.應
填
貨
物
之
生
產
國
名
或
地
名
。

 

2
.右
上
角
框
內
請
填
國
家
代
碼
，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代
碼
填
註
。

 

⑤
 
起
運
口
岸

 
係
填
貨
物
最
初
起
運
口
岸
之
名
稱
。

 

⑥
 
賣
方
國
家

 

1
.係
填
寫
國
外
報
價
廠
商
所
在
之
國
名
或
地
名
。

 

2
.右
上
角
框
內
請
填
國
家
代
碼
，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代
碼
填
註
。

 

⑦
 
項
次

 
進
口
貨
品
超
過
一
項
以
上
時
，
不
論

C
.C

.C
.號
列
是
否
相
同
，
均
應
項
次

欄
下
冠
以

1
,2
,3
…
.,
並
分
別
對
齊
貨
品
名
稱
及

C
.C

.C
.號
列
。

 

⑧
 
貨
品
名
稱

 

1
.貨
品
名
稱
應
繕
打
中
文
或
英
文
。

 

2
.本
表
適
用
貨
品
為
：

 

（
1
）
生
鮮
或
冷
藏
劍
旗
魚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2

.6
9

.9
9

.

5
0

.4
）

 

（
2
）
冷
凍
劍
旗
魚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3

.7
9

.9
9

.8
0

.5
）

 

（
3
）
生
鮮
或
冷
藏
劍
旗
魚
魚
片
及
魚
肉
（
劍
旗
魚
科
）（
不
論
是
否
經
剁

細
）（

C
.C

.C
.號
列
：

0
3

0
4

.1
0

.9
0

.6
0

.9
）

 

（
4
）
冷
凍
劍
旗
魚
魚
片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4

.2
0

.9
0

.4
0

.

2
）

 

3
.貨
品
名
稱
欄
如
不
敷
填
寫
，
請
以
同
意
書
續
頁
繼
續
填
寫
（
二
份
）
，

續
頁
上
端
請
註
明
共
幾
頁
及
第
幾
頁
（
除
最
後
一
頁
，
可
不
繕
打
共

幾
頁
數
），
並
分
別
加
附
各
聯
之
後
。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指
進
出
口
貨
品
分
類
表
內
中
華
民
國
商
品
標
準
分
類
號
列

C
C

C
 
C

O
D

E
 

十
位
碼
及
檢
查
號
碼
。

 

⑩
 
數
量

 
指
進
口
之
數
量
。

 

⑪
 
單
位

 
單
位
代
碼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填
註
。

 

檢
附

文
件

 

1
.出
口
國
為
原
產
國
時
，
應
檢
附
如
下
表
件
：

 

（
1
）
劍
旗
魚
貨
品
進
口
同
意
申
請
書
。

 
 
 
 

（
2
）
進
口
商
公
司
登
記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乙
份
。

 
 

 
 

（
3
）
經
出
口
國
開
具
之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S
T

A
T

IS
T

IC
A

L
 D

O
C

U
M

E
N

T
）

正
本
或
經
最
後
出
口
國
驗
證
之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S
T

A
T

IS
T

IC
A

L
 

D
O

C
U

M
E

N
T
）
影
本
。

 
 

（
4
）
國
外
報
價
單
影
本
（
請
加
蓋
公
司
印
章
及
負
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

 
 
 
 

2
.出
口
國
為
非
原
產
國
，
應
增
附
以
下
表
件
：

 

（
5
）
最
後
出
口
國
開
具
之
劍
旗
魚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書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R
E

-E
X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
。

 

（
6
）
最
後
出
口
國
驗
證
前
各
出
口
國
之
劍
旗
魚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書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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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E
X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
影
本
（
如
有
適
用
）
。

 

各
聯
用
途
說
明
：

 

第
一
聯
：
受
理
機
構
存
查
聯

 

第
二
聯
：
申
請
人
報
關
用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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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機
關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漁
業
署

 
 

 
適
用
貨
品
：
劍
旗
魚

 

 

 

第
七
點
附
件
二

  
劍
旗
魚
貨
品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申
請
書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二

 
 

 
 

 
 

 
 

 貨
品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申
請
書

 

  
A

P
P
L

IC
A

T
IO

N
 F

O
R

 E
X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共

 
 

 
 

 

頁
 

第
 

 
 
 

頁
 

 ①
申
請
人

A
p
p
li

ca
n
t 

④
目
的
地
國

C
o
u
n
tr

y
 o

f 

d
es

ti
n
at

io
n
 

  

②
統
一
編
號

U
n
if

ie
d
 c

o
d
e 

⑤
.轉
口
口
岸

T
ra

n
ss

h
ip

m
en

t 
p
o
rt

 
  

 
 

③
地
址
及
電
話

A
d
d
re

ss
 a

n
d
 T

el
. 
N

0
. 

⑥
買
方
國
家

C
o
u
n
tr

y
 o

f 
b
u
y
er

 
  

⑦
項
次

 
It

e
m

 

⑧
貨
名
、
規
格
、
廠
牌
或
廠
名
等

 
D

es
cr

ip
ti

o
n
 
o

f 
C

o
m

m
o

d
it

ie
s 

S
p

ec
. 

an
d

 
B

ra
n
d
 

o
r 

M
ak

er
, 

et
c.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C
.C

.C
. 
C

o
d
e 
⑩
數
量

 
Q
’t
y
 
⑪
單
位

 
U

n
it

 

 
 

 
 

 

⑫
備
註

R
em

ar
k
s 

 

應
檢
附
件
詳
見
填
表
說
明

 

同
意
書
號
碼

 
C

er
ti

fi
ca

te
 N

o
. 

核
准
日
期

 
Is

su
e 

D
at

e 

有
效
日
期

 
E

x
p
ir

at
io

n
 D

at
e 

Ⓐ
 

申
請
人
蓋
章

S
ig

n
at

u
re

 o
f 

A
p
p
li

ca
n
t 

            
 
 
 
 

Ⓑ
 

Ⓒ
 

Ⓓ
 

Ⓔ
. 

Ⓕ
 
本
同
意
書
限
一
次
使
用
。

 
收
件
號
碼

 

收
件
日
期

 

  
 

 

一
、
本
附
件
刪
除
。

 

二
、
刪
除
理
由
同
第

三
點
附
件
一
。

 

本
案
實
到
貨
物
之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

C
C

C
 C

o
d

e）
，
由
海
關
依
權
責
認
定
。

 

 
 

 
 
 
第
一
聯
：
受
理
機
關
存
查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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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書
欄
位
填
寫
說
明

 
申
請
人
填
寫
部
分
為
欄
位
①
至
⑪

 

欄
位

 
欄
位
名
稱

 
填

 
 

 
 
寫

 
 

 
 
說

 
 

 
 
明

 

①
 
申
請
人

 
填
寫
申
請
人
之
中
英
文
名
稱
，
並
請
加
蓋
公
司
及
負
責
人
印
章
。

 

②
 
統
一
編
號

 
申
請
人
之
統
一
編
號
。

 

③
 
地
址
及
電
話

 
申
請
人
之
地
址
及
電
話
。

 

④
 
生
產
國
別

 

1
.應
填
貨
物
之
生
產
國
名
或
地
名
。

 

2
.右
上
角
框
內
請
填
國
家
代
碼
，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代
碼
填
註
。

 

⑤
 
起
運
口
岸

 
係
填
貨
物
最
初
起
運
口
岸
之
名
稱
。

 

⑥
 
賣
方
國
家

 

1
.係
填
寫
國
外
報
價
廠
商
所
在
之
國
名
或
地
名
。

 

2
.右
上
角
框
內
請
填
國
家
代
碼
，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代
碼
填
註
。

 

⑦
 
項
次

 
進
口
貨
品
超
過
一
項
以
上
時
，
不
論

C
.C

.C
.號
列
是
否
相
同
，
均
應
項
次

欄
下
冠
以

1
,2
,3
…
.,
並
分
別
對
齊
貨
品
名
稱
及

C
.C

.C
.號
列
。

 

⑧
 
貨
品
名
稱

 

1
.貨
品
名
稱
應
繕
打
中
文
或
英
文
。

 

2
.本
表
適
用
貨
品
為
：

 

（
1
）
生
鮮
或
冷
藏
劍
旗
魚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2

.6
9

.9
9

.

5
0

.4
）

 

（
2
）
冷
凍
劍
旗
魚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3

.7
9

.9
9

.8
0

.5
）

 

（
3
）
生
鮮
或
冷
藏
劍
旗
魚
魚
片
及
魚
肉
（
劍
旗
魚
科
）（
不
論
是
否
經
剁

細
）（

C
.C

.C
.號
列
：

0
3

0
4

.1
0

.9
0

.6
0

.9
）

 

（
4
）
冷
凍
劍
旗
魚
魚
片
（
劍
旗
魚
科
）（

C
.C

.C
.號
列
：

0
3

0
4

.2
0

.9
0

.4
0

.

2
）

 

4
.貨
品
名
稱
欄
如
不
敷
填
寫
，
請
以
同
意
書
續
頁
繼
續
填
寫
（
二
份
）
，

續
頁
上
端
請
註
明
共
幾
頁
及
第
幾
頁
（
除
最
後
一
頁
，
可
不
繕
打
共

幾
頁
數
），
並
分
別
加
附
各
聯
之
後
。

 

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及
檢
查
號
碼

 

指
進
出
口
貨
品
分
類
表
內
中
華
民
國
商
品
標
準
分
類
號
列

C
C

C
 
C

O
D

E
 

十
位
碼
及
檢
查
號
碼
。

 

⑩
 
數
量

 
指
進
口
之
數
量
。

 

⑪
 
單
位

 
單
位
代
碼
請
依
「
通
關
作
業
及
統
計
代
碼
」
手
冊
規
定
填
註
。

 

檢
附

文
件

 

1
.出
口
國
為
原
產
國
時
，
應
檢
附
如
下
表
件
：

 

（
1
）
劍
旗
魚
貨
品
進
口
同
意
申
請
書
。

 
 
 
 

（
2
）
進
口
商
公
司
登
記
或
商
業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乙
份
。

 
 

 
 

（
3
）
經
出
口
國
開
具
之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S
T

A
T

IS
T

IC
A

L
 D

O
C

U
M

E
N

T
）

正
本
或
經
最
後
出
口
國
驗
證
之
劍
旗
魚
漁
獲
統
計
文
件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S
T

A
T

IS
T

IC
A

L
 

D
O

C
U

M
E

N
T
）
影
本
。

 
 

（
4
）
國
外
報
價
單
影
本
（
請
加
蓋
公
司
印
章
及
負
責
人
印
章
）
乙
份
。

 
 
 
 

2
.出
口
國
為
非
原
產
國
，
應
增
附
以
下
表
件
：

 

（
5
）
最
後
出
口
國
開
具
之
劍
旗
魚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書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R
E

-E
X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
。

 

（
6
）
最
後
出
口
國
驗
證
前
各
出
口
國
之
劍
旗
魚
再
出
口
漁
業
證
明
書
（

IC
C

A
T

 S
W

O
R

D
F

IS
H

 

R
E

-E
X

P
O

R
T

 C
E

R
T

IF
IC

A
T

E
）
影
本
（
如
有
適
用
）
。

 
各
聯
用
途
說
明
：

 

第
一
聯
：
受
理
機
構
存
查
聯

 

第
二
聯
：
申
請
人
報
關
用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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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D
O

C
U

M
E

N
T

 N
U

M
B

E
R

 
 

 
 

 
 

 
 

 
 

 
 

 
I
C

C
A

T
 S

W
O

R
D

F
I
S

H
 R

E
-E

X
P

O
R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R
E

-E
X

P
O

R
T

 S
E

C
T

IO
N

: 
1

. 
R

E
-E

X
P

O
R

T
 C

O
U

N
T

R
Y

/F
I
S

H
I
N

G
 E

N
T

I
T

Y
 

2
.P

O
I
N

T
 O

F
 R

E
-
E

X
P

O
R

T
 

3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I

M
P

O
R

T
E

D
 F

I
S

H
 

P
ro

d
u
ct

 T
y
p

e（
＊
）

 
 

 
 

F
/F

R
 

R
D

/G
G

/D
R

/F
L

/O
T

 
N

et
 W

ei
g

h
t 

(k
g
) 

F
la

g
 c

o
u

n
tr

y
/ 

en
ti

ty
 /

fi
sh

in
g
 e

n
ti

ty
 

D
at

e 
o

f 
Im

p
o

rt
ed

 

 
 

 
 

 

 
 

 
 

 

＊
F
＝

F
re

s
h
；

F
R
＝

F
ro

z
e

n
；

R
D
＝

R
o

u
n

d
；

G
G
＝

G
il

le
d

 a
n

d
 G

u
tt

e
d
；

D
R
＝

D
re

s
s
e

d
；

F
L

＝
F

il
le

t；
 

＊
O

T
＝

O
th

e
r 

(D
e

s
c

ri
b

e
 t

h
e

 t
y

p
e

 o
f 

p
ro

d
u

c
t)

 

4
.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F

I
S

H
 F

O
R

 R
E

-E
X

P
O

R
T

I
N

G
 
 

P
ro

d
u
ct

 T
y
p

e（
＊
）

 
N

et
 W

ei
g

h
t 

 
(k

g
) 

 
F

/F
R

 
R

D
/G

G
/D

R
/F

L
/O

T
 

 
 

 
 

 
 

 
 

 
 

 
 

＊
F
＝

F
re

s
h
；

F
R
＝

F
ro

z
e

n
；

R
D
＝

R
o

u
n

d
；

G
G
＝

G
il

le
d

 a
n

d
 G

u
tt

e
d
；

D
R
＝

D
re

s
s
e

d
；

F
L

＝
F

il
le

t；
 

＊
O

T
＝

O
th

er
 (

D
es

cr
ib

e 
th

e 
ty

p
e 

o
f 

p
ro

d
u
ct

) 
5

. 
R

E
-E

X
P

O
R

T
E

R
 C

E
R

T
IF

IC
A

T
IO

N
：

F
o
r 

ex
p

o
rt

 t
o
 c

o
u

n
tr

ie
s 

th
at

 h
av

e 
ad

o
p

te
d

 t
h

e 
IC

C
A

T
 a

lt
er

n
at

iv
e 

m
in

in
g
 f

o
r 

sw
o

rd
fi

sh
, 

 

th
e 

ex
p

o
rt

er
 m

u
st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li
st

ed
 A

tl
an

ti
c 

sw
o

rd
fi

sh
 a

re
 g

re
at

er
 t

h
a
n
 1

5
 k

g（
3

3
lb

.）
o

r 
if

 p
ie

ce
s,

 

th
e 

p
ie

ce
s 

w
er

e
 

d
er

iv
ed

 f
ro

m
 a

 s
w

o
rd

fi
sh

 w
ei

g
h
in

g
 >

1
5

k
g
..

 

I 
ce

rt
if

y
 t

h
at

 t
h

e 
ab

o
v
e 

in
fo

rm
at

io
n

 i
s 

co
m

p
le

te
, 

tr
u

e,
 a

n
d

 c
o
rr

ec
t 

to
 t

h
e 

b
es

t 
o
f 

m
y
 k

n
o
w

le
d

g
e 

&
 b

el
ie

f.
 

 
 
 

N
am

e/
C

o
m

p
an

y
 N

am
e 

 
 

 
 
 

 
 
 

A
d

d
re

ss
 

 
 
 

 
 

 
 

 
 

 
 

 
 

 
S

ig
n

at
u

re
 

 
 

 
 

 
 

 
 

 
 

 
 

 
 

 
 

 
D

at
e 

 
 

 
 
 

 
 

 
L

ic
en

se
 #

 (
if

 

ap
p

li
ca

b
le

) 

 
 

 6
. 

G
O

V
E

R
N

M
E

N
T

 V
A

L
ID

A
T

IO
N
：

I 
v
al

id
at

e 
th

at
 t

h
e 

in
fo

rm
at

io
n
 l

is
te

d
 a

b
o
v
e 

is
 c

o
m

p
le

te
. 

tr
u

e.
 a

n
d

 c
o
rr

ec
t 

to
 t

h
e 

b
es

t 
o
f 

m
y
 

k
n

o
w

le
d

g
e 

an
d

 b
el

ie
f.

 

  
 

N
am

e 
&

 T
it

le
 

 
 

 
 

 
 

 
 

 
 

 
 
 

O
rg

an
iz

at
io

n
 
 

 
 

 
 

 
 

 
 

 
S

ig
n

at
u

re
 

 
 

 
 

 
 

 
 

 
 

 
 

 
 

 
 

 
D

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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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

O
R

T
 S

E
C

T
IO

N
：

 
7

.I
M

P
O

R
T

 S
E

C
T

IO
N
：

 
I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in
fo

rm
at

io
n
 i

s 
co

m
p
le

te
, 
tr

u
e,

 a
n
d
 c

o
rr

ec
t 

to
 t

h
e 

b
es

t 
o
f 

m
y
 

 
k
n
o
w

le
d
g
e 
＆

 
b
el

ie
f.

 
 

 
Im

p
o
rt

er
 C

er
ti

fi
ca

ti
o
n
 
 
(I

n
te

rm
ed

ia
te

 C
o
u
n
tr

y
)（

if
 a

p
p
li

ca
b
le
）

 
 

 
N

am
e 

 
 

 
 
 

 
 

 
 

 
 

 
 

 
 

 
 

 
 
A

d
d

re
ss

 
 

 
 
 

 
 

 
 

 
 

 
 

 
 

S
ig

n
at

u
re

 
 
 

 
 

 
 

 
 

 
 

 
 

 
 

 
 

 
 

D
at

e 
 

 
 
 

 
 

 
 

L
ic

en
se

 
 

#
 

(i
f 

ap
p

li
ca

b
le

) 
  

 
Im

p
o
rt

er
 C

er
ti

fi
ca

ti
o
n
 
 
(I

n
te

rm
ed

ia
te

 C
o
u
n
tr

y
) 
（

if
 a

p
p
li

ca
b
le
）

 
 

 
N

am
e 

 
 

 
 
 

 
 

 
 

 
 

 
 

 
 

 
 

 
 
A

d
d

re
ss

 
 

 
 
 

 
 

 
 

 
 

 
 

 
 

S
ig

n
at

u
re

 
 
 

 
 

 
 

 
 

 
 

 
 

 
 

 
 

 
 

D
at

e 
 

 
 
 

 
 

 
 

L
ic

en
se

 
 

#
 

(i
f 

ap
p

li
ca

b
le

) 
   

 
Im

p
o
rt

er
 C

er
ti

fi
ca

ti
o
n
 
 
(F

in
al

 D
es

ti
n
at

io
n
 o

f 
S

h
ip

m
en

t)
 

 
 

 
N

am
e 

 
 

 
 
 

 
 

 
 

 
 

 
 

 
 

 
 

 
 
A

d
d

re
ss

 
 

 
 
 

 
 

 
 

 
 

 
 

 
 

S
ig

n
at

u
re

 
 
 

 
 

 
 

 
 

 
 

 
 

 
 

 
 

 
 

D
at

e 
 

 
 
 

 
 

 
 

L
ic

en
se

 
 

#
 

(i
f 

ap
p

li
ca

b
le

) 
  （

F
in

a
l）

P
o

in
t 

o
f 

Im
p

o
rt
：

 
 C

it
y

 
 

 
 

 
 

 
 

 
 

 
S

ta
te

 o
r 

P
ro

v
in

c
e

 
 

 
 

 
 

 
 

 
 

C
o

u
n

tr
y

//
F

is
h

in
g

 e
n

ti
ty

 
 

 
 

 
 

 
 

 
 

 
 

 
 

 
 

 
 

 
 

 
 

 
 

N
O

T
E

: I
f 

a 
la

ng
ua

ge
 o

th
er

 th
an

 E
ng

lis
h 

is
 u

se
d 

in
 c

om
pl

et
in

g 
th

is
 f

or
m

. P
le

as
e 

ad
d 

th
e 

E
ng

lis
h 

tr
an

sl
at

io
n 

on
 th

is
 

do
cu

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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